
11301梯次鑑定安置
暨跨階段轉銜作業說明

鑑輔會工作小組



資料下載

請組長協助將鑑定安置相關公文
及訊息確實轉知校內特教老師。

請下載使用最新鑑定安置表件：
113年度鑑定安置表件（11301-02梯次適用）



11301梯次鑑定安置暨跨階段轉銜作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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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期 辦理事項

即日起至113/01/05（五） 召開小六畢業生期末IEP檢討會議

112/12/25（一）～113/01/08（一） 受理學前入小一新生鑑定安置暨暫緩入學申請

112/12/26（二）～113/01/09（二） 學前入小一網路提報

113/01/10（三）～01/11（四） 國小送小六升國中轉銜資料至相關單位

即日起至113/01/11（四） 申請他校心評教師支援評估、社工師家庭評估、視/聽巡教師諮詢

113/01/11（四）～01/18（四） 11301梯次網路提報

113/01/11（四）～01/19（五） 網路系統點選心評人員派案

113/01/22（一） 小六升國中戶籍外縣市生轉銜評估建議覆核結果公告

113/02/15（四）～03/08（五） 國中小共同完成小六轉銜評估會議

113/02/29（四）～03/15（五） 暫緩入學及外縣市特教學校申請案件處理

113/04/03（三） 繳交評估報告及資料袋

113/04/08（一）～04/19（五） 11301梯次書面審議作業

113/04/24（三） 11301梯次市級鑑定安置會議議程公告

113/04/30（二） 11301梯次書面審議結果公告

113/05/01（三）～05/07（二） 11301梯次市級鑑定安置會議

113/05/17（五） 11301梯次會議紀錄公告

113/05/30（四） 領件

國
小
重
要
辦
理
事
項
期
程



提醒事項

• 11301梯次分二次網路提報：

▫ 112/12/26～113/01/09：學前入小一新生專屬梯次

▫ 113/01/11～113/01/18：校內個案、小六升國一戶籍已在外縣市學生（請

勿提報學前入小一個案）

• 113/01/08新生鑑定安置申請結束請同時完成網路提報，並盡快派案。

▫ 暫緩入學及申請外縣市特教學校之交件時間較早（113/02/29），務必優
先安排校內正式心評教師評估！

• 家長在申請期限（113/01/08）過了才來申請怎麼辦？

▫ 11302梯次亦受理學前入小一入學鑑定安置，屆時請依公文辦理。

▫ 11302梯次亦受理暫緩入學申請，但無法優先入公幼或非營利幼兒園。



學前入小一01



入小一鑑定安置流程

市級鑑定安置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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受理申請重要訊息

•時間：112/12/25（一）至113/01/08（一）

身心障礙鑑定安置申請 暫緩入學申請

適用對象

• 設籍新北市
• 預計113學年度入學新生

 106/09/02～107/09/01出生
 112學年度通過暫緩入學者

• 設籍新北市
• 預計113學年度入學新生

 106/09/02～107/09/01出生

申請資格
（符合一項）

• 學前經鑑輔會鑑定之確認生
•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 持有醫療相關證明

• 學前經鑑輔會鑑定之確認生
• 持有身心障礙證明

• 學校不得以任何理由或形式，拒絕身心障礙學生入學或就讀普通班。
• 如有逾期申請者，11302梯次亦受理小一入學鑑定安置，屆時請依公文辦理。

申請暫緩入學於11301梯次
提報，才能參與優先入公幼
及非營利幼兒園分發。



有條件受理報名

• 學前教育階段經各主管機關鑑輔會鑑定之身心障礙確認生

▫ 就讀特幼班、發展中心、有巡迴老師。

▫ 證明文件：學前優先入園通過的紙本證明文件或列印特教通報網鑑定紀錄。

• 未經各主管機關鑑輔會鑑定，但持有身心障礙證明或醫療相關證明者

▫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 醫院診斷證明

▫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



受理申請重要訊息

• 依【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學前入小一報名資料檢核表】收件

身心障礙鑑定安置申請 暫緩入學申請

必附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之影本
• 鑑定安置申請表
• 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能力量表

• 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之影本
• 鑑定安置申請表
• 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能力量表
• 效期內之身心障礙證明或各主管機

關鑑輔會之身心障礙資格證明文件
• 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有則
必附

• 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證明
• 醫院診斷證明
•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
• 個別化教育計畫

• 個別化教育計畫
• 醫院診斷證明
• 兒童發展聯合評估綜合報告書

• 補件資料請組長幫忙追，收齊後才好協調心評。
• 醫院評估報告不限日期，家長按照原定期程回診，

最新資料可後補給心評。



受理申請注意事項

• 請務必確認學生戶籍（鄰里）是否為自己學校的學區

• 請預先做好收件準備

▫ 資料袋貼上【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

 依照檢核表確認收件項目，其他同仁也能協助收件

▫ 必附文件空白表數份-協助家長當場補缺漏文件

 鑑定安置申請表、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能力量表、(暫緩入學教育計畫)

▫ 放置宣導三摺頁、學區表(可至新北市教育局網站下載)，以供查詢

•所有學區內學生申請皆須受理。
•不得以無障礙設施不足、師資專業不足、未設
班(集特班)、額滿等因素拒絕受理申請。



申請鑑定安置
資料檢核表

可先將此表貼於信封袋，並
把必附資料用螢光筆畫記，
以利收件檢核。



學前入小一
報名資料檢核表

此表件主要功能：
•家長報名時自我檢核
•收件時幫家長確認補件資料
•確認學校已收件

家長可自行選擇是否使用，學
校不需收回。



受理申請注意事項

• 請協助家長填寫【鑑定安置申請表】

• 請依照家長勾選之四、「申請項目」

確實填寫網路申請表



請確認資料填寫正確

有勾選請檢附紙本

勾選此項，可不受理申請
，特殊狀況請聯繫鑑輔會



家長如果不知道孩子的障別
，可勾選「待確定」。

請家長依意願勾選，欲
申請集特班或暫緩入學
者請務必勾選，若家長
不確定，建議先勾選不
分類資源班。

請務必確認簽名者為個
案的「法定代理人」。



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

融合教育

尊重差異，欣賞每一個孩子發展的多元。

每一個孩子都有平等的權利在普通學校、普通

教育參與、學習與成長。

讀什麼班，應該怎麼建議？



讀什麼班，應該怎麼建議？

孩子需要讀集中式特教班，因為...

孩子目前的損傷與困難，就讀普通班時，學校
可提供之課程調整、特殊教育、支持服務及行
政配套措施…

提供上述服務後，融合教育是不是可以滿足孩
子現階段教育需求？



雖然孩子身心有損傷或困難，但障礙常是因為

環境沒有支持及調整造成。

學校有責任提供身心障礙學生需要的無障礙/可

及性資訊以及合理調整，而家長需要參與學校

團隊，透過IEP確定孩子的需求。

未討論、確認可以提供的特殊教
育、調整與支持措施前，請勿直
接建議家長就讀集中式特教班。



法定代理人簽名與出席會議

• 小明父母離異，父親有監護權，平時忙於工作，主要由祖母照顧
小明，請問：

▫ 鑑定申請表能不能由祖母簽名?

 不能，需由父親簽名。

 【學生實際照顧者切結書】使用條件：法定代理人失蹤、服刑、有家庭
暴力、其他變故等情形，致不能或難以行使親權或監護權。

▫ 祖母可以代替父親出席校內評估會議嗎?

 可以，但需檢附【出席會議委託書】。



學前入小一
評估方式調整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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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應上述目的，想一想，哪些情形的個案可以選擇晤談？

• 晤談案vs.派案評估，最大的差異在此時不重新鑑定特教資格

為了減少非必要的重複鑑定，學前入小一部分個案
可採晤談結合轉銜方式確認需求，代替評估報告。



一定要派案評估 可以晤談轉銜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 欲安置集中式特教班

• 申請在家教育

• 沒有學前教育鑑定資格

• 具學前教育鑑定資格，欲變更資格

 確認生(含發展遲緩)改障別

 確認生(含發展遲緩)改不符

符合以下其中一項：

• 具學前教育鑑定資格，安置普通班

 非發展遲緩(有明確障別，如：自閉症、

智能障礙、視聽障等)，且障別不改變

 發展遲緩，不易明確類別資格，家長

同意疑似生身分入學

• 具學前教育鑑定資格，申請暫緩入

學，且障礙資格不變更。

註：具學前教育鑑定資格，指有鑑定文號為通報網身心障礙學生。



學前鑑定為發展遲緩學生，就讀普通班

•可以選擇派案評估，目標是確認身分

•也可以選擇晤談轉銜，發展遲緩晤談評估後疑似生身分入學

164,15% 264,24% 256,23% 422,38%

0% 20% 40% 60% 80% 100%

1

不符特教 疑似生 確認生重鑑 確認生

112學年度入小一發展遲緩新生鑑定結果之人數及占比

總數:1106



如何判斷要派案評估還是要晤談轉銜？
• 學前障別確認者

• 現況沒有明顯違和，就晤談轉銜；明顯適應良好沒有需求，就派案評估。

• 學前發展遲緩者

• 特教需求大或無，狀況明確的，可以確認資格，就派案評估。

▫ 建議有身心障礙證明（障別明確），且效期還很長（一年以上）

▫ 也可參考【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能力量表】

 都勾「良好」，導師覺得「適應良好，和其他兒童相仿」，可能不再需要特教身分

 大部分勾「問題嚴重」，導師覺得「除老師以外，還需要其他人力及支持」，可取得明確障別

• 學生應該有需求但是不明顯，從現有資料及心評到園後初步評估，認為現階段很難確認

障別，就晤談轉銜。

▫ 也可參考【學前入小一兒童適應能力量表】

 有些項度勾「問題嚴重」，導師覺得「需要留意跟協助」

▫ 其他？







學前入小一晤談個案

• 非發展遲緩

安置普通班 申請暫緩入學

資格/障別 維持原學前資格及障別 維持原學前資格及障別

相關支持服務 依據個案情形核給 依據個案情形核給

適用期限 依據個案情形壓適用期限 1年

• 發展遲緩

安置普通班 申請暫緩入學

資格/障別 疑似生 發展遲緩

相關支持服務 比照疑似生核給項目 依據個案情形核給

適用期限 1年~1.5年 1年



學前入小一晤談個案

• 網路提報

• 派案給一般心評教師（計入案量，若超量學校可自行決定是否申請支援）

• 給假標準比照校外案，依實際到校評估情形核假(優先使用無課務時間)

• 心評教師到幼兒園評估個案、訪談家長/幼兒園老師等。

• 學校仍要召開校內評估會議確認

• 心評教師不需撰寫評估報告，沒有鑑定報告費。

• 依【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收集資料後送件



Q&A

• 可以晤談的個案今年會發文嗎？

▫ 只要經學前鑑定有文號的確認生選擇普通班，不論障別、包含發展遲緩，

都可依據學生現況由學校決定是否以晤談轉銜方式進行，符合前述條件者

人數眾多，因此將不會發文，學校可以在鑑定系統提報申請後，從學生資

料可以判斷是否具有學前鑑定紀錄，中心將於提報截止後，另email至組

長公務信箱，提供各校符合晤談條件之個案名冊。



提報、派案
與相關人力協助03



學前入小一網路提報

• 時間：112/12/26（二）至113/01/09（二）

• 提報梯次：第24次，學前入國小一年級11301梯次鑑定安置

• 提報路徑：提報鑑定安置/填寫申請表/新增提報學生/提報他校學生/

輸入學生身分證ID/選擇提報類組、提報身分/填寫申請表/送出申請

【確認申請狀態為已完成】



學前入小一網路提報

113 第24次，2023/12/26~2024/01/09(學前入國小一年級11301梯次鑑定安置)

適用目前為學前確認
生之個案。
非學前確認生請先至
通報網建立疑似生資
料再提報。

1

2

3



吳OO 學前/大班
2016/08/31

自閉症
跨階段轉銜

安置

2021/12/02

學前入小一網路提報

113 第24次，2023/12/26~2024/01/09(學前入國小一年級11301梯次鑑定安置)

4

5



吳OO 學前/大班
2016/08/31

自閉症
跨階段轉銜

安置

2021/12/02

6



學前入小一網路提報

• 當提報頁面出現【無法新增該生報名】者，須先至通報網新增疑似

身障生資料，隔日再至新北市鑑定系統提報。

• 通報網新增疑似生路徑：特殊教育學生/身心障礙類/疑似身障生/新

增身障生資料。

如果目前是就讀外縣市幼兒園的確認生，將無法於通報網新增疑似
生資料，若遇此狀況，請於113/01/08（一）至新北市鑑定系統新
增疑似生資料後同步於該系統提報。



新增疑似身障生資料



113 第24次，2023/12/26~2024/01/09(學前入國小一年級11301梯次鑑定安置)

隔日



網路提報注意事項

• 請確認家長同意鑑定且填妥申請表，再上網提報。

• 提報完成後，請記得點選派案心評教師。

• 一經提報如需中止鑑定，請先電話或email聯繫鑑輔會工作小組，

並填寫中止鑑定申請書，請家長簽名、行政核章後至新北市鑑定系

統點選「中止」（路徑：提報鑑定安置/填寫申請表/點選操作欄位

的「中止」/填寫中止說明），並email中止鑑定申請書至鑑輔會工

作小組信箱。



申請他校心評教師支援評估

• 申請時間：113/01/11（四）前

• 適用情形：

1. 無特教合格教師人力學校。

2. 校內教師無魏氏兒童智力量表施測資格，需支援施測。

3. 校內無一般心評教師可接學前入小一、小六升國中個案。

4. 學校每位一般心評教師負責之學前入小一評估報告數平均大於4案。



網路系統點選心評人員派案

• 時間：113/01/11（四）～113/01/19（五）

• 請至新北市鑑定系統點選心評人員派案。

▫ 請協調校內一般心評教師接案並至系統點派心評。

▫ 他校心評教師支援者由鑑輔會工作小組點派心評。

▫ 學前入小一超量由鑑輔會協調派案者，所有學前入小一個案請都先不要點

派心評，待鑑輔會確認由他校心評教師支援個案後，再點派心評。



申請社工師家庭評估

• 申請時間：113/01/11（四）前

• 申請在家教育者（含需重新派案評估個案），先行掃描並email下

列資料至鑑輔會工作小組信箱以利安排社工師執行家庭評估：

1. 鑑定安置申請表

2. 學生戶口名簿或戶籍謄本影本

3. 身心障礙證明（有則檢附）

4. 接案心評人員聯繫方式（含心評教師姓名、手機、學校電話及分機

號碼、email）

5. 診斷證明（三個月內，含醫師囑言）

6. 病歷摘要（初次申請在家教育者）



申請視、聽巡教師諮詢

• 申請時間：113/01/11（四）前

• 因視覺困難需轉介視巡教師提供「功能性視覺評估」者，請填寫

「新北市視覺困難學生轉介單」（下載路徑：新北市特教資訊網/

鑑定安置/申請作業說明及表件）後email聯繫視障巡迴輔導：

ntpcvisual@sec.ntpc.edu.tw。

• 因聽覺困難或需「聽力圖判讀」等相關諮詢者請email聯繫聽障巡

迴輔導：ear@sec.ntpc.edu.tw。

• 申請就讀臺北市立啟聰學校、啟明學校者，需邀請視障或聽障巡迴

輔導教師共同評估，並參與校內評估會議。



送件前召開校內評估會議
• 提醒心評老師報告完成期程，提前規劃會議時間
▫ 預留報告繳交日前兩週

▫ 可請心評老師協助聯繫家長到校

• 會議規則與重點
▫ 事先通知邀請該出席的人員

▫ 請心評老師說明初步評估結果

▫ 充分交換意見

▫ 校內初步確認特教資格、建議安置班型及相關服務

▫ 告知不同身分的權益差異

▫ 小一新生可以一併討論未來資源班課程時間

▫ 一一確認後，相關人員簽名，家長可不同意學校及心評老師意見

• 應與家長確認已閱讀過評估報告並記錄
▫ 心評報告簽名欄位，家長不用親簽

▫ 給家長的評估報告，請確認已是最後版本，以符合行政程序完備性

凡研究事理而為之解決，一人謂之
獨思，二人謂之對話，三人以上而
循有一定規則者，則謂之會議。

孫中山 民權初步

那麼對於校內評估會
議的辦理，我們需要
什麼樣的規則？



小六升國中
（國小）04



新北市國小升國中鑑定結合轉銜機制

國小IEP期末檢討
結合轉銜會議

一生一袋轉銜資料送
國中/國中提報為主

國中邀國小共
同召開轉銜會

議

321

4
國中將轉銜資料
上傳鑑輔會審查

如學區異動，資料送回國小，
國小再邀就讀學校轉銜

56
公告審查結果核發資
格證明書、議決通知

國中書審
檢視派案
需求



11301梯次鑑定安置暨跨階段轉銜作業

4

8

12月 2月 4月1月 3月 5月 6月

確認並更新
通報網學生資料

小六期末IEP
檢討會議

即日起至113/01/05

國中小共同完成
小六轉銜會議

113/02/15～03/08

11301梯次
書面審議作業

113/04/08～04/19

11301梯次
送件

113/04/03

11301梯次
國教階段
提報

113/01/11～01/18

小六轉銜
資料袋送件

113/01/10～01/11

11301梯次
市級會議
議程公告

113/04/24

11301梯次
市級會議

113/05/01～05/07

11301梯次
書面審議
結果公告

113/04/30

11301梯次
會議紀錄公告

113/05/17



國小務必落實小六應屆畢業確認生與疑似生IEP檢討會議

• 時間：

▫ 即日起至113/01/05（五），請學校著手規劃期末IEP檢討暨轉銜評估會議。

• 適用對象：

▫ 適用期限內，有鑑輔會核定文號之小六應屆畢業確認生與疑似生。

• 會議參與人員：

▫ 個管老師、家長、行政代表及相關人員。

• 邀集家長及相關教師召開期末IEP會議，討論學生升學後之特教資格、

安置班別及特教方式、相關服務及其他注意事項，並完成「特殊教育需

求學生轉銜評估建議表」國小填寫部分。

少了其中一類參與人員
會有什麼影響？



國小務必落實小六應屆畢業確認生與疑似生IEP檢討會議

• 請於112/12/29（五）前確認並更新教育部特殊教育通報網小六確認生

與疑似生基本資料（姓名、生日、最新戶籍住址等）。

• 有無障礙設施、輔具需求學生請務必安排提前參觀未來學校，如需無障

礙環境改善盡早請未來學校準備。

• 如家長欲放棄特教資格，由國小依放棄特教資格流程辦理。



幫學生為下一階段做好準備

• 小六期末IEP暨轉銜評估會議開什麼？

▫ 確認特殊教育資格

▫ 討論下一階段安置

▫ 建議下一階段支持服務與教學輔導重點

• 誰來開？

▫ 導師

▫ 特師、盡量邀第二位

▫ 家長

▫ 學生

▫ 行政代表

• 掌握畢業生現況
• 事先規劃期程
• 提供可出席會議時間
• 可請個管教師協助敲時間
• 還是喬不出時間怎麼辦？



。學生基本資料（姓名、生日、身分證字號）請務必填寫清楚＆正確！
。障礙別為鑑輔會核給障別，可參考資格證明書(小黃卡)或至通報網確認，若有

亞型（學障）或加註（自閉症、腦麻、多障、其他障礙）請務必記得填寫。
。可提供資格證明書(小黃卡)影本/最新一次鑑定會議紀錄/通報網學生資格與班

型截圖，以利國中核對。



• 智能障礙若無有效期限內之身心障礙
證明，請檢附五年內魏氏兒童智力量
表結果。

• 若要變更資格或學障亞型，請檢附充
足的佐證資料給國中。

• 若家長想變更安置，建議安排參訪。



Q&A
• 小六學生適用期限即將逾期的定義？

▫ 小六學生適用期限為國小教育階段者，不屬於即將逾期，以書審為原則，
只有改障別、改安置或申請延修，才需要派案評估。

▫ 小六學生，文號為新北市，且適用期限為113/1/31、113/7/31者，屬於即
將逾期，適用期限113/1/31由國小派案評估，適用期限113/7/31則由國中
協助派案評估。

• 小六期末IEP轉銜評估，發現學生現況已不符鑑定基準，家長同意放棄
特教資格，接下來的程序？

▫ 相關程序統一由國小辦理：

1. IEP會議討論確認家長意願【放棄資格聲明書、個案會議紀錄】。

2. 納入期末特推會提案審查【特推會會議紀錄】。

3. 國小於11301梯次提報，網路申請表勾選「放棄特教服務」，相關資料由國

小於113/4/3前email至鑑輔會工作小組信箱（ipspe@sec.ntpc.edu.tw）。



• 請事先確認戶籍，並更新通報網
學生戶籍資料。

• 請依照戶籍送件學區國中。
• 欲安置非學區國中，請事先跟該

所國中聯繫確認是否符合條件，
例:學區國中無集特班，就近安
置有集特班之國中。



• 申請各項服務時，請記得檢
視是否符合核定原則。

• 若有新增或刪除項目，請務
必填寫理由。

• 請每一個欄位都要填寫，不
要空白，未提供勾「無」。

• 若建議申請相關專業服務，
可提供服務紀錄供國中參考
，已結案的建議先不申請。



• 其他重要說明事項

• 必填最需要交代的3件事

• 讓國中老師很快掌握重要需求

• 會議出席人員應包含家長、特教老師(個管)
、導師、行政代表、學生本人。

• 法定代理人記得簽名。

• 可提供學生的個管名單，以利國中安排轉銜
會議時可以錯開時間。



小六升國中轉銜資料送件
• 時間

▫ 113/01/10（三）至113/01/11（四）

• 對象

▫ 全校有文號的小六確認生及疑似生

• 地點（通關密碼：送件時的戶籍地）

▫ 戶籍在新北市：學區國中

 申請集中式特教班學生，請依就近入學原則送設有集中式特教班國中。
（如有疑問請洽鑑輔會）

▫ 戶籍在外縣市：鑑輔會工作小組（秀山特教中心）



小六升國中轉銜資料送件內容

• 送鑑輔會工作小組（秀山特教中心）：

▫ 上傳電子檔（請勿匿名）：

 將下列資料放在同一資料夾後壓縮上傳，壓縮檔檔名為學校校名，例：△△
國小。

 全校有文號小六確認生及疑似生之「小六升國中轉銜名冊」，檔名：小
六升國中轉銜名冊─△△國小。

 學生112學年度個別化教育計畫（含上學期期末IEP檢討會議記錄），檔
名：學校校名－學生姓名，例：△△國小－○○○。

▫ 紙本送件（個案資料袋）：

 戶籍外縣市之有文號小六確認生及疑似生。

 資料袋內容依「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檢附。



小六升國中轉銜資料送件內容

• 送新北市學區國中：

▫ 電子檔－小六升國中轉銜名冊：

 依學生戶籍應就讀之學區國中分別造冊，email給國中特教組長。

▫ 紙本：

 小六升國中轉銜名冊

 個案資料袋（一生一袋）

 依「申請鑑定安置資料檢核表」檢附資料

 確認鑑定安置申請表＆轉銜評估建議表之申請項目、法定代理人簽章

 學障若要變更亞型，請檢附【學障亞型檢核表】

• 校內轉銜會議建議變更特教資格或
安置班別、申請延長修業者，請提
醒國中派案心評。

• 資料袋送件前請確實檢核勿缺件，
若需補件，請於113/01/15前完成，
並和國中確認補件方式及時間。

若為外縣市核定之學障亞型，請確認是否與新北市現行之學障亞型一致，
若不一致，請依據【學障亞型檢核表】檢附相關資料調整亞型。

建議親送為主，送件前可先聯繫國中約時間，另外
記得帶職章，特別個案可以在清冊上註明。



其他提醒事項05



• 校篩生提報原則

▫ 提報前，請確認資料蒐集已完備。

▫ 除學前入小一、特殊爭議個案外，學校不應提報疑似生。

▫ 輔導與教學介入應及時提供，如資料或介入時間不足，建議延後梯次。

▫ 校內轉介個案必附A表及S表，S表是評估日期跟實際提報鑑定日期應相隔。

• 測驗工具

▫ 請務必使用正版！

▫ 施測部分測驗應具有證照，如：魏氏兒童智力量表、中文閱讀障礙診斷流

程與測驗、問題行為篩選量表、學生行為評量表、學生適應調查表。

▫ 113學年度起不再使用魏氏兒童智力量表第四版，將全面改用魏氏兒童智

力量表第五版。



• 校內評估會議

▫ 送件前請確實召開校內評估會議。

▫ 出席人員應包括：家長、評估教師/心評教師、導師、個管老師、特教組

長/承辦人，另外亦可邀請學生本人或其他相關人員出席。



• 心評派案

▫ 請勿讓未具特教教師證的老師負責撰寫報告，只可協助提供或蒐集資料。

▫ 評估教師如為儲備心評（限校內案），評估報告應請一般心評教師協助指

導並簽名。

• 鑑定安置申請表、校內評估會議紀錄表、轉銜評估建議表

▫ 正本送至各分區或鑑輔會，影本學校自行留存。



• 新北特殊教育學校

▫ 預計12/11開始受理參觀申請，請提前電話聯繫，僅能參觀空教室與其他

環境硬體設備，因無學生所以沒有課程可觀看。

▫ 希望與家長澄清：在特校上課的學生，一樣要按照課表上課，相關專業治

療只是少數時段。

▫ 需同時到新北特校與普通學校集特班參觀，最後以鑑輔會安置為準。

新北市高級中等以下教育階段身心障礙學生鑑定安置會議處理項目及核定原則

本市國民小學及國民中學教育階段學生如需安置集中式特教班，以就近安置普通學校為原則；如確
有特殊情形欲申請安置新北特殊教育學校（以下簡稱特校）時，依下列程序及原則辦理：
1. 法定代理人及學生本人需先實際參訪學區學校與特校後再行申請。
2. 鑑輔會依學生能力現況與需求評估結果，綜合考量二校在就學交通與時間、師資專業、人力配置、

空間設備、支持服務運作、社區參與等因素及學生意願後，決議安置較適合之學校。
3. 遇特校班級人數額滿時，以設籍並實際居住林口區者優先。



感謝您的聆聽

THANK YOU FOR LISTENING


